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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该文自 2021 年 8 月 13 日起正式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种植业条线有关补贴管理细则

2.蔬菜条线有关补贴管理细则

3.畜牧条线有关补贴管理细则

4.农机条线有关补贴管理细则

5.渔业条线有关补贴管理细则

6.农产品质量监管条线有关补贴管理细则

7.种业条线有关补贴管理细则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1 年 8 月 11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